






附
件

1

濮
阳
市
生
态
环
境
局
不
予
行
政
处
罚
事
项
清
单

（
试
行
）

单
位
名
称
（
盖

章
）
：

联
系
人
：

联
系
电
话
：

序
号

处
罚

事
项
名

称
设
定

依
据

免
于

处
罚
情

形
配

套
监
管

措
施

备
注

1
无

主
观

过
错

的
违

法

行
为

1
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
1
9
9
6
年

3
月

通
过

，

2
0
2
1
年

1
月

2
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三

十
三

条
。

当
事

人
有

证
据

足
以

证
明

没
有

主
观

过
错
的

违
法

行
为

预
警
、

说
服

教
育
、

行
政

约
谈

“ 首
次
”

起
算

是
从

生
产

经
营

者
注

册
登

记
之

日
起

。

2

环
境

影
响

报
告

书
或

报
告

表
建

设
项

目
未

批
先

建

1
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环

境
影

响
评

价
法
》
（

2
0
0
2
年

1
0
月

通
过

，
2
0
1
8
年

1
2
月

第
二

次
修

正
〉

第
二

十
二

条
、

第
二

十

四
条

、
第

三
十

一
条

；

2
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
1
9
9
6
年

3
月

通
过

，

2
0
2
1
年

1
月

2
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〉
第
三

十
三

条
。

未
依

法
取

得
环

境
影

响
报

告
书

、
报

告
表

批
准

文
件

的
建

设
项

目
，
先

行
建

设
未

造
成

生
态

破
坏

或
环

境
污

染
后

果
，

且
建

设
单

位
主

动
停

止
建

设
、

自
行

关
停

或
者

恢
复

原
状

的
。

行
政

建
议
、

行
政

约
谈

3
建

设
项

目
环

境
影

响

登
记

表
未

依
法

备
案

1
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环

境
影

响
评

价
法
》
（

2
0
0
2
年

1
0
月

通
过

，
2
0
1
8
年

1
2
月

第
二

次
修

正
）

第
十

六
条

、
第
三

十
一

条
：

2
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
1
9
9
6
年

3
月

通
过

，

2
0
2
1
年

1
月

2
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
三
十

三
条

。

建
设

项
目

未
依

法
备

案
环

境
影

响
登

记
表
，

符
合

环
境

功

能
规

划
，

城
乡

建
设

规
划

和
土

地
利

用
规

划
，

配
套

建
设

的
污

染
防

治
设

施
己

建
成
，

并
经

责
令

改
正

后
于

5
个

工

作
日

内
按

要
求

完
成

备
案

的
。

说
服

教
育
、

行
政

指
导

、
行

政
约

谈

4

超
标

排
放

污
染

物

1
、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大
气

污
染

防
治

法
》

（
1
9
8
7
年

9
月

通
过

，
2
0
1
8
年

1
0
月

第
二

次
修

正
）

第
十

八
条

、
第

九
十

九

条
：

2
、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水
污

染
防

治
法

》
（
1
9
8
4
年

5
月

通

过
，

2
0
1
7
年

6
月

第
二

次
修

正
〉

第
十

条
、

第
八

十
三

条
：

3
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
1
9
9
6
年

3
月

通
过

，

2
0
2
1
年

1
月

2
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〉
第
三

十
三

条
。

单
位

超
过

标
准

排
放

污
染

物
，

污
染

物
单

因
子

超
标

倍
数

≤
0
.
1
倍

，
次

日
完

成
整

改
并

达
标

排
放

的
。

法
律

风
险

防
控
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、

说
服

教
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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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未

设
置

或
未

规
范

设

置
危

险
废

物
识

别
标

志
等

危
险

废
物

管
理

不
规

范
行

为

1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固

体
废

物
污

染
环

境
防

治
法

》
第

七

十
七

条
、

第
一

百
一

十
二

条
。

2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19
96

年
3
月

通
过

，

20
21

年
1
月

2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
三
十

三
条

。

单
位

未
按

规
定

设
置

或
者

未
规

范
设

置
危

险
废

物
识

别
标

志
，

生
态

环
境

部
门

首
次

发
现

指
出

后
，

立
即

改
正

的
。

行
政

建
议
、

行
政

回
访

6
不

规
范

贮
存

危
险

废

物

1 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固

体
废

物
污

染
环

境
防

治
法

》
第

七

十
九

条
、

第
八

十
一

条
、

第
一

百
一

十
二

条
。

2 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19
96

年
3
月

通
过

，

20
21

年
1
月

2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
三
十

三
条

。

不
规

范
贮

存
危

险
废

物
数

量
小

于
0.
01

吨
，

生
态

环
境

部

门
首

次
发

现
指

出
后

当
日

立
即

改
正

，
且

未
污

染
外

环
境

未
造

成
环

境
污

染
事

故
的

。

法
律

风
险

防
控
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、

行
政

回

访

7
不

正
常

使
用

焊
烟

收

集
处

理
设

施

1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大

气
污

染
防

治
法

》
（
19
87

年
9
月

通
过

，
20
18

年
10

月
第

二
次

修
正

）
第

二
十

条
、

第
九

十
九

条
：

2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19
96

年
3
月

通
过

，

20
21

年
1
月

2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
三
十

三
条

。

单
位

不
正

常
使

用
3
台

以
下

焊
机

焊
烟

收
集

处
理

设
施

，

生
态

环
境

部
门

首
次

发
现

指
出

后
，

立
即

整
改

的
。

法
律

风
险

防
控
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
8
擅

自
向

农
村

转
移

堆

弃
垃

圾

1 、
《

濮
阳

市
农

村
生

活
垃

圾
治

理
条

例
》

第
十

七
条

、
第

二

十
六

条
。

2 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19
96

年
3
月

通
过

，

20
21

年
1
月

2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
三
十

三
条

。

运
送

垃
圾

数
量

在
1m

³ 以
下

，
未

造
成

不
良

影
响

，
及

时
完

成
整

改
的

。

法
律

风
险

防
控
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、

说
服

教

育

9
禁

煤
区

单
位

和
经

营

者
燃

用
散

煤

1 、
《

濮
阳

市
散

煤
污

染
防

治
条

例
》

第
九

条
、

第
十

二
条

。

2 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19
96

年
3
月

通
过

，

20
21

年
1
月

2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
三
十

三
条

。

单
位

和
生

产
经

营
者

购
买

散
煤

货
值

金
额

不
足

50
0
元

，

未
造

成
不

良
影

响
，

及
时

完
成

整
改

的
。

法
律

风
险

防
控
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、

说
服

教

育

10
按

日
连

续
处

罚

1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环

境
保

护
法

》
第

五
十

九
条

；

2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大

气
污

染
防

治
法

》
第

一
百

二
十

三

条
；

3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水

污
染

防
治

法
》

第
九

十
五

条
。

常
规

污
染

物
超

标
排

放
，

有
下

列
情

形
之

一
的

可
以

不
予

按
日

连
续

处
罚
：
1．

对
无

法
采

取
停

产
、
限

产
措

施
的

民

生
项

目
，

在
治

理
改

造
期

间
污

染
物

排
放

再
次

超
标

的
；

2．
前

次
超

标
污

染
物

均
已

达
标
，
且

新
增

超
标

污
染

物
超

标
倍

数
小

于
0.
1
倍

的
；
3．

超
标

污
染

物
超

标
倍

数
小
于

行
政

建
议
、

行
政

约
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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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
1
倍

的
。

11
违

法
行

为
在

两
年

内

未
被

发
现

1 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19
96

年
3
月

通
过

，

20
21

年
1
月

2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
三
十

六
条

。

违
法

行
为

在
二

年
内

未
被

发
现

。
法

律
风

险
防

控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、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政

回
访

12
重

点
排

污
单

位
环

境

信
息

未
及

时
公

开
或

者
公

开
内

容
不

全

1
、
企

业
环

境
信

息
依

法
披

露
管

理
办

法
（

2
0
2
1
年

1
1
月

通
过

）

第
五

条
、

第
七

条
、

第
十

二
条

、
第

十
三

条
、

第
十

九
条
、

第

二
十

九
条

；

2
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
1
9
9
6
年

3
月

通
过

，

2
0
2
1
年

1
月

2
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
三
十

三
条

。

重
点

排
污

单
位

环
境

信
息

未
及

时
公

开
或

者
公

开
内

容
不

全
，

生
态

环
境

部
门

首
次

发
现

指
出

后
，

按
要

求
及

时
完

成
整

改
的

（
公

开
内

容
弄

虚
作

假
除

外
）

。

法
律

风
险

防
控
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、

行
政

指

导
、

行
政

回
访

13
在

线
超

标
违

法
行

为

1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19
96

年
3
月

通
过

，

20
21

年
1
月

2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）
第
三

十
三

条

2、
生

态
环

境
部

关
于

发
布

《
污

染
物

排
放

自
动

监
测

设
备

标

记
规

则
》

的
公

告
（
20
23

年
1
月

1
日

施
行

）

3、
《

环
境

保
护

法
》

第
四

十
二

条
、

《
关

于
污

染
源

在
线

监

测
数

据
与

现
场

监
测

数
据

不
一

致
时

证
据

适
用

问
题

的
复

函
》

4、
《

关
于

深
化

环
境

监
测

改
革

提
高

环
境

监
测

数
据

质
量

的

意
见

》

非
正

常
工

况
下

，
依

法
安

装
使

用
的

自
动

监
测

设
备

传
输

数
据

出
现

异
常
、
超

标
情

况
的

，
排

污
单

位
主

动
、
如

实
、

及
时

向
生

态
环

境
主

管
部

门
报

告
，

经
认

定
符

合
污

染
物

排
放

自
动

监
测

设
备

标
记

规
则

的
，

在
线

监
测

超
标

违
法

行
为

可
以

免
予

处
罚

。

法
律

风
险

防
控
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、

行
政

指

导
、

行
政

回
访

14
其

他
违

法
行

为

1 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》
（
19
96

年
3
月

通
过

，

20
21

年
1
月

22
日

修
订

通
过

〉
第

三
十

三
条

。

违
法

行
为

轻
微

并
及

时
改

正
，

没
有

造
成

危
害

后
果

的
。

法
律

风
险

防
控

预

先
提

示
、

违
法

行

为
预

警
、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政

回
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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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濮
阳
市
生
态
环
境
局
从
轻
处
罚
事
项
清
单

（
试
行
）

单
位
名
称
（
盖

章
）
：

联
系
人
：

联
系
电
话
：

序 号
事

项
名
称

设
定

依
据

适
用

情
形

从
轻

处
罚
依

据
裁
量

幅
度

配
套

监

管
措

施
备

注

1

对
超

过
污

染
物

排
放

标
准

或
者

超
过

重
点

污
染

物
排

放
总

量
控

制
指

标
排

放
污

染
物

的
处

罚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行
政

处
罚

法
》
、
《

河

南
省

优
化

营
商

环
境

条
例

》

1 、
在

竣
工

验
收

期
间

，
因

污
染

物
处

理
工

艺
调

试
等

原
因

所
产

生
的

污

染
物

不
可

避
免

超
标

或
者

超
总

量
的
，
排

污
单

位
采

取
将

所
产

生
的

污
染

物
存

放
于

应
急

储
存

设
施

或
者

其
他

临
时

储
存

设
施

等
应

急
措

施
后

已

减
轻

危
害

后
果

，
已

提
前

向
生

态
环

境
部

门
书

面
报

告
，
仍

排
放

污
染

物

超
标

的
。

2、
生

产
设

施
连

续
不

可
中

断
运

行
，

已
向

生
态

环
境

部
门

上
报

年
度

检

修
计

划
，
并

采
取

必
要

的
减

排
措

施
后

已
减

轻
危

害
后

果
，
在

检
修

时
排

放
污

染
物

超
标

的
。

3、
城

镇
生

活
污

水
处

理
厂

因
进

水
浓

度
超

标
导

致
的

出
水

浓
度

超
标

，

发
现

后
立

即
主

动
书

面
向

生
态

环
境

部
门

报
告

并
及

时
采

取
措

施
减

轻

危
害

后
果

，
仍

排
放

污
染

物
超

标
的

。

4、
工

业
厂

（
场

）
界

噪
声

超
标

排
放

，
不

涉
及

噪
声

敏
感

建
筑

物
集

中

区
域

，
且

无
群

众
噪

声
投

诉
的
，
排

污
单

位
发

现
后

立
即

主
动

向
生

态
环

境
部

门
报

告
并

及
时

采
取

措
施

减
轻

危
害

后
果

，
仍

排
放

污
染

物
超

标

的
。

5 、
其

他
涉

及
民

生
工

程
、

基
础

工
程

等
公

共
利

益
设

施
的

生
产

经
营

者

或
者

运
维

单
位

发
现

非
主

观
原

因
导

致
的

污
染

物
排

放
超

标
后
，
立

即
主

动
向

生
态

环
境

部
门

报
告

并
及

时
采

取
措

施
主

动
消

除
或

者
减

轻
危

害

后
果

，
仍

排
放

污
染

物
超

标
的

。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
》

（
20
21

年
修

订
）

第
三

十
二

条
第

（
一

）
项

对
符

合
从

轻
处

罚
情

形
的

案

件
，

可
以

在
裁

量
基

准
确

定
罚

款
金

额
的

基
础

上
减

少
一

定
的

百
分

值
，
但

一
般

不
超

过
20
%
。

减
轻

处
罚

后
的

罚
款

金
额

以

低
的

法
定

罚
款

金
额

为
限

。
需

突
破

裁
量

基
准

进
行

处
罚

的
案

件
，

应
当

经
过

案
件

办
理

机
关

集
体

审
议

决
定
。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
政
建

议
、

行

政
指

导
、

行

政
回

访

2

对
违

反
生

态
环

境
法

律
法

规
规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行
政

处
罚

1、
当

事
人

受
他

人
胁

迫
或

诱
骗

实
施

生
态

环
境

违
法

行
为

的
。

2 、
当

事
人

主
动

向
生

态
环

境
部

门
供

述
尚

未
掌

握
的

生
态

环
境

违
法

行

为
，

并
提

供
有

效
线

索
、

证
据

的
。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
国
行

政
处

罚
法

》

（
20
21

年
修

订
）

对
符

合
从

轻
处

罚
情

形
的

案

件
，

可
以

在
裁

量
基

准
确

定
罚

款
金

额
的

基
础

上
减

少
一

定
的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
政
约

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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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的

处
罚

法
》
、
《

河

南
省

优
化

营
商

环
境

条
例

》

3 、
当

事
人

积
极

配
合

生
态

环
境

部
门

查
处

生
态

环
境

违
法

行
为

有
立

功

表
现

的
。

第
三

十
二

条
百

分
值

，
但

一
般

不
超

过
20
%
。

减
轻

处
罚

后
的

罚
款

金
额

以

低
的

法
定

罚
款

金
额

为
限

。
需

突
破

裁
量

基
准

进
行

处
罚

的
案

件
，

应
当

经
过

案
件

办
理

机
关

集
体

审
议

决
定
。

3

对
其

他
违

反
生

态
环

境
法

律
法

规
规

章
的

处
罚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行
政

处
罚

法
》
、
《

河

南
省

优
化

营
商

环
境

条
例

》

1 、
已

满
十

四
周

岁
不

满
十

八
周

岁
的

未
成

年
人

有
生

态
环

境
违

法
行

为

的
。

2 、
尚

未
完

全
丧

失
辨

认
或

控
制

自
己

行
为

能
力

的
精

神
病

人
、

智
力

残

疾
人

实
施

有
生

态
环

境
违

法
行

为
的

。

3、
其

他
依

法
从

轻
行

政
处

罚
的

。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行
政

处
罚

法
》（

20
21

年
修

订
）
第

三
十

条
、

第
三

十
一

条
、

第

三
十

二
条

第
（

五
）

项

对
符

合
从

轻
处

罚
情

形
的

案

件
，

可
以

在
裁

量
基

准
确

定
罚

款
金

额
的

基
础

上
减

少
一

定
的

百
分

值
，
但

一
般

不
超

过
20
%
。

减
轻

处
罚

后
的

罚
款

金
额

以

低
的

法
定

罚
款

金
额

为
限

。
需

突
破

裁
量

基
准

进
行

处
罚

的
案

件
，

应
当

经
过

案
件

办
理

机
关

集
体

审
议

决
定
。

法
律

风

险
防

控

预
先

提

示
、

违

法
行

为

预
警

、

说
服

教

育

— 7—



附
件

3

濮
阳
市
生
态
环
境
局
减
轻
处
罚
事
项
清
单

（
试
行
）

单
位
名
称
（
盖

章
）
：

联
系
人
：

联
系
电
话
：

序 号

事
项

名

称
设

定
依
据

适
用

情
形

减
轻

处
罚
依

据
裁
量

幅
度

配
套

监
管

措
施

备 注

1

对
超
过
污

染
物
排
放

标
准
或
者

超
过
重
点

污
染
物
排

放
总
量
控

制
指
标
排

放
污
染
物

的
处
罚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
和
国
行
政
处
罚

法
》

、
《
河
南

省
优
化
营
商
环

境
条
例
》

1 、
在
线
监
测
日
均
值
超
标
或
手
工
监
测
瞬
时
值
超
标
，

超
标
倍
数
>
0.
1
倍
，
但
均
≤0
.3
倍
，
排
放
总
量
较
少
【
小

时
烟
气
流
量
不
足

10
00

标
立
方
米
的
，
水
日
排
放
量
不

足
10

吨
（
一

般
排
污
单
位
）
/ 不

足
20
00

吨
（
工
业
污
水

处
理
厂
）
】
，
及
时
完
成
整
改
并
达
标
排
放
的
。

2 、
当
事
人
积
极
履
行
生
态
环
境
损
害
赔
偿
义
务
，
并
完

成
生
态
环
境
损
害
修
复
责
任
的
。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行
政
处
罚
法
》
（
20
21

年
修

订
）
第
三
十
二
条
第
（
一
）
项

对
符

合
减

轻
处

罚
情

形

的
案
件
，
可
以
在
裁
量
基

准
确

定
罚

款
金

额
的

基

础
上
减
少

20
%
以
上
，
但

一
般
不
超
过

30
%
。
减
轻

处
罚

后
的

罚
款

金
额

以

低
的

法
定

罚
款

金
额

为
限
。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
政
建

议
、

行

政
指

导
、

行

政
回

访

2

建
设
项
目

未
依
法
进

行
环
境
影

响
评
价
，

建
设
单
位

擅
自
开
工

建
设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行
政

处
罚

法
》

、
《
河
南

省
优

化
营

商
环

境
条
例
》

1、
首
次
被
发
现
。

2、
限
于
除
产
生
第
一
类
污
染
物
、
有
毒
有
害
污
染
物
以

外
，
依
法
应

当
编
制
环
境
影
响
报
告
表
或
报
告
书
的
建
设

项
目
。

3、
建
设
单
位
主
动
实
施
关
停
或
恢
复
原
状
，
消
除
违
法

行
为
危
害
后
果
。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环
境
影
响
评
价
法
》
（
20
18

年
修
订
）
第
三
十
一
条
第
一
款
、
第
二
款

对
符
合
减
轻
处
罚
情
形

的
案
件
，
可
以
在
裁
量
基

准
确
定
罚
款
金
额
的
基

础
上
减
少

20
%
以
上
，
但

一
般
不
超
过

30
%
。
减
轻

处
罚
后
的
罚
款
金
额
以

低
的
法
定
罚
款
金
额

为
限
。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
政
建

议
、

行

政
指

导
、

行

政
约

谈
、

行

政
回

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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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建
设
项
目

需
配
套
的

环
境
保
护

设
施
未
建

成
、
未
经

验
收
或
者

验
收
不
合

格
，
建
设

项
目
正
式

投
入
生
产

或
使
用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行
政

处
罚

法
》

、
《
河
南

省
优

化
营

商
环

境
条
例
》

1 、
首
次
被
发
现
。

2 、
限
于
除
产
生
第
一
类
污
染
物
、
有
毒
有
害
污
染
物
以

外
，
依
法
应

当
编
制
环
境
影
响
报
告
表
或
报
告
书
的
建
设

项
目
。

3 、
建
设
项
目
已
配
套
建
设
环
境
保
护
设
施
；
或
者
需
要

配
套
建
设
的
环
境
保
护
设
施
未
建
成
、
未
验
收
合
格
但
未

投
入
生
产
、
使
用
。

4 、
建
设
单
位
在
规
定
的
时
间
内
完
成
验
收
，
或
者
主
动

实
施
关
停
或
恢
复
原
状
，
消
除
违
法
行
为
危
害
后
果
。

5 、
直
接
负
责

的
主
管
人
员
或
其
他
责
任
人
员
配
合
调
查
。

《
建
设
项
目
环
境
保
护
管
理
条
例
》
（
国
务
院
令

第
68
2
号
）
第
二
十
三
条
第
一
款

对
符
合
减
轻
处
罚
情
形

的
案
件
，
可
以
在
裁
量
基

准
确
定
罚
款
金
额
的
基

础
上
减
少

20
%
以
上
，
但

一
般
不
超
过

30
%
。
减
轻

处
罚
后
的
罚
款
金
额
以

低
的
法
定
罚
款
金
额

为
限
。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
政
建

议
、

行

政
指

导
、

行

政
约

谈
、

行

政
回

访

4
超
过
污
染

物
排
放
标

准
或
者
超

过
重
点
污

染
物
排
放

总
量
控
制

指
标
排
放

污
染
物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
和
国
行
政
处
罚

法
》

、
《
河
南

省
优
化
营
商
环

境
条
例
》

1 、
当
事
人
具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的
，
应
当
减
轻
处
罚
：

（
一
）
在
试
运
行
期
间
，
因
污
染
物
处
理
工
艺
调
试
等
原

因
所
产
生
的
水
污
染
物
不
可
避
免
超
标
或
者
超
总
量
的
，

排
污
单
位
采
取
将
所
产
生
的
污
染
物
存
放
于
应
急
储
存

设
施
或
者
其
他
临
时
储
存
设
施
等
应
急
措
施
后
，
已
提
前

向
生
态
环
境
部
门
书
面
报
告
，
仍
超
标
放
污
染
物
的
。

（
二
）
污
染
防
治
设
施
因
突
发
故
障
需
要
停
止
使
用
，
但

因
生
产
工
艺
或
安
全
生
产
、
民
生
保
障
等
原
因
，
生
产
设

施
无
法
实
现
停
运
或
者
污
染
防
治
设
施
恢
复
使
用
之
前

确
需
排
放
污
染
物
，
在
故
障
发
生
后
的

24
小
时
内
向
生

态
环
境
主
管
部
门
报
告
，
并
及
时
抢
修
，
排
除
故
障
，
仍

超
标
排
放
污
染
物
的
；
（
三
）
生
产
设
施
连
续
不
可
中
断

运
行
，
已
向
生
态
环
境
部
门
上
报
年
度
检
修
计
划
，
并
采

取
必
要
的
减
排
措
施
，
在
检
修
时
超
标
排
放
污
染
物
的
；

（
四
）
城
镇
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厂
因
进
水
浓
度
超
标
导
致
的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环
境
保
护
法
》
（
20
14

年
修

订
）
第
六
十
条
、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水
污
染
防

治
法
》
（
20
17

年
修
订
）
第
八
十
三
条
第
（
二
）

项
、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大
气
污
染
防
治
法
》

（
20
18

年
修
订
）
第
九
十
九
条
、
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环

境
噪

声
污

染
防

治
法
》
（
20
22

年
修

订
）

第
五

十
二

条
、

《
排

污
许

可
管

理
条

例
》

(2
02
1
年
) 第

三
十

四
条

对
符
合
减
轻
处
罚
情
形

的
案
件
，
可
以
在
裁
量
基

准
确
定
罚
款
金
额
的
基

础
上
减
少

20
%
以
上
，
但

一
般
不
超
过

30
%
。
减
轻

处
罚
后
的
罚
款
金
额
以

低
的
法
定
罚
款
金
额

为
限
。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
政
建

议
、

行

政
指

导
、

行

政
回

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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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水
超
标
，
发
现
后
立
即
主
动
报
告
并
采
取
措
施
减
轻
危

害
后
果
的
。

2 、
具
备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的
排
污
者
，
超
过
污
染
物
排
放

标
准
或
者
超
过

重
点
污
染
物
排
放
总
量
控
制
指
标
排
放
污
染
物
的
，
不
予

实
施
停
产
整
治
：

（
一
）
城
镇
污
水
处
理
、
垃
圾
处
理
、
危
险
废
物
处
置
等

公
共
设
施
的
运
营

单
位
；

（
二
）
生
产
经
营
业
务
涉
及
基
本
民
生
、
公
共
利
益
的
；

（
三
）
实
施
停
产
整
治
可
能
影
响
生
产
安
全
的
。

5

违
反
生
态

环
境
保
护

法
律
、
法

规
或
者
规

章
的
规

定
，
应
当

给
予
环
境

行
政
处
罚

的
行
为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
和
国
行
政
处
罚

法
》

、
《
河
南

省
优
化
营
商
环

境
条
例
》

在
生
态
环
境
部
门
作
出
行
政
处
罚
决
定
前
，
当
事
人
已
履

行
完
成
生
态
环
境
损
害
赔
偿
责
任
，
对
受
损
生
态
环
境
进

行
了
修
复
，
或
者
对
无
法
修
复
的
进
行
了
替
代
修
复
和
赔

偿
的
。

《
行
政
处
罚
法
》
(2
02
1
年
) 第

三
十
二
条
第
（
一
）

项

对
符
合
减
轻
处
罚
情
形

的
案
件
，
可
以
在
裁
量
基

准
确
定
罚
款
金
额
的
基

础
上
减
少

20
%
以
上
，
但

一
般
不
超
过

30
%
。
减
轻

处
罚
后
的
罚
款
金
额
以

低
的
法
定
罚
款
金
额

为
限
。

说
服

教

育
、

行

政
建

议
、

行

政
指

导
、

行

政
约

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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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4

濮
阳
市
生
态
环
境
局
不
予
实
施
行
政
强
制
事
项
清
单

（
试
行
）

单
位
名
称
（
盖

章
）
：

联
系
人
：

联
系
电
话
：

序 号
事

项
名
称

设
定

依
据

适
用

情
形

不
予

实
施
行

政
强

制
依
据

配
套

监

管
措

施
备
注

1
查
封
、
扣

押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
国
行
政
处
罚

法
》

、
《
中
华
人

民
共
和
国
行
政
强

制
法
》
、
《
河
南

省
优
化
营
商
环
境

条
例
》

排
污
单
位
违
反
法
律
法
规

规
定
排
放
污
染
物
，
立
即
改

正
违

法
行
为
，
丧
失
查
封
扣

押
必

要
性
的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环
境
保
护
法
》
第
二
十
五
条
、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大
气
污
染

防
治
法
》
第
三
十
条
、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固
体
废
物
污
染
环
境
防
治
法
》
第
二
十

七
条
、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土
壤
污
染
防
治
法
》
第
七
十
八
条
、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噪
声
污
染
防
治
法
》
（
20
22

年
6
月

5
日
起
施
行
）
第
三
十
条

说
服

教

育
、
行

政

约
谈

、
行

政
回

访

说
明

：
配
套

监
管
措

施
主
要

是
指

法
律
风

险
防
控
预

先
提
示

、
违
法

行
为
预

警
、

说
服
教

育
、
行
政

建
议
、

行
政
指

导
、
行

政
约

谈
、
行

政
回
访
等

柔
性
执

法
方
式

— 11—


	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濮阳县分局（1）
	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濮阳县分局 (2)

